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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教民〔2024〕77 号 

 

 

关于不同意设立上海龙斯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批复 

 

孙煜、上海斯宝体育策划有限公司： 

我局已收到你们提交的上海龙斯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申

办报告及申请材料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评估。经评估并征求

业务主管部门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前置审核意见，发现

存在申办报告未见经费筹措等内容，收退费管理制度中的内容不

符合相关文件要求；无单独垒球培训计划、教材、执教资质等；

拟定注册地及办学场地无产权证明，租赁合同不符合要求等问

题。根据《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上海市体

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>的通知》（沪体规文〔2022〕2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不同意拟设机构设立申请。  

特此批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2月 16日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年 12月 17日印发 

（共印 12份） 


